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1年度簡上字第574號

上  訴  人

即  被  告  劉仁翰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不服本院111年度桃簡字第8

68號，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

決處刑案號：111年度偵字第673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

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上訴駁回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，認為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甲○

○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判處有期徒刑5月，如易

科罰金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折算一日，核其認事、

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，應予維持，除引用第一審刑事簡易判

決所記載之犯罪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含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

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73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，如附件）

外，另就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自白（見簡

上卷第48-49頁、71-72頁）。
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我承認犯傷害罪，但否認有家庭暴力防

治法之適用，係因案發時已經跟告訴人乙○○分開了半年之

久，而且若屬家庭暴力犯罪，監所很難提報假釋云云。

三、經查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，包括現有或曾有同

居關係、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及其未成年子女，家庭暴

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定有明文。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：我

跟告訴人在案發前一年左右成為男女朋友，確切的時間已經

忘記了，在一起的時間差不多有半年左右。兩人是在案發前

半年分手，應該是110年3月份左右，原因是她長期在家，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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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出去工作，整天跟我拿錢，由我維持她的生計，包括小孩

子的尿布、奶粉都是我花錢購買，甚至她的信用卡卡債十幾

萬元也是我幫她繳的。告訴人跟她的小孩每天都會回到我的

大觀路住處，交往期間是有同住在一起等語（見簡上卷第49

頁、72-73頁），並有家庭暴力通報表、本院110年度家護字

第180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各1份在卷可憑（見偵字卷第37-38

頁，桃簡卷第33-39頁），足見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前不僅

是男女朋友，而且在交往期間有同財共居之關係，自當符合

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稱之「曾有同居」關係之情

形。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，指家庭成員間實施

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

行為；家庭暴力罪，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

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

第2款亦有明定。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認與告訴人有

肢體上拉扯，並造成告訴人因此受傷（見偵字卷第70-71

頁，簡上卷第49頁、68頁），足認被告對於告訴人實施身體

上不法侵害之行為，即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

家庭暴力，且係故意對告訴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，而成立刑

法上之傷害罪，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

處刑罰之規定，故僅依刑法上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，是

原審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，並無違法可言。

四、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，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

之刑罰權事項，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，自得依據個案情節，

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，於法定刑度內量

處被告罪刑；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，或未能符合

法規範體系及目的，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，或顯然

逾越裁量，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，自不得任意指摘其

量刑違法（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號判例、75年台上字

第7033號判例、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、72年台上字第36

47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），職是，法官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

違法之情事，自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。原審既於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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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理由欄三、㈡載敘其量刑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2頁），經

核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且在法定刑度之內，於

法並無不合。原判決既無違法或不當，被告上訴即無理由，

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

條、第373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嘉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吳佳美到庭執

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十五庭  審判長法  官  林龍輝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郭于嘉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吳軍良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上訴。

    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　魏妙軒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刑法第277條

Ⅰ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Ⅱ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桃簡字第868號刑事簡易判決。

　　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1年度桃簡字第868號

聲  請　人　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

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1

年度偵字第67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甲○○犯傷害罪，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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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折算壹日。 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

    甲○○與乙○○前為同居情侶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

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乙○○前因委託甲○○修

繕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2人對於修繕費用有所

爭執，甲○○於民國110年10月16日晚間8時許，駕駛上開車

輛前往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全家超商前，欲返還該

車，並要求乙○○陪同將該車上所置放之個人物品載往親戚

家，遂於同日晚間8時至11時許間，駕駛上開車輛在桃園市

桃園區道路繞行，途中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接續在桃園市桃

園區建國東路11號萊爾富超商前、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

附近、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公園旁，以徒手掐捏乙○○之脖

子，及以一手肘抵住乙○○脖子，一手抓住乙○○右手腕方

式，將乙○○壓在車窗上，並對乙○○為肢體拉扯，致乙○

○因而受有右側及前頸部挫傷、上腹壁挫傷、左右側手肘挫

傷、右側前臂挫傷、左側拇指挫傷、右側中指挫傷等傷害。

二、證據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（如附件）所載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（一）按家庭暴力者，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

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；又家庭暴力罪

者，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

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第2款分別

定有明文。查本案被告甲○○與告訴人乙○○原為同居情

侶關係，業據被告、告訴人自陳在卷（見偵卷第17、69

頁），並有本院110年度家護字第1804號通常保護令附卷

可參，則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

員關係，而被告對告訴人為本案傷害犯行，核屬家庭暴力

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，然因家庭暴力防治

法並無罰則規定，自仍應依刑法之規定論處。是核被告所

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。被告基於傷害告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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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單一犯意，於密接之時間、在同一空間內所為傷害行

為，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，依一般社會觀念，各該

行為難以強行分開，在刑法評價上，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

續施行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，為接續犯，應僅成

立一傷害罪。

（二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係同居情

侶，僅因修車費用糾紛，即利用行車2小時期間、在車輛

密閉空間內，接續對告訴人施暴，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傷害

非輕，行為實應予非難，雖其犯後坦承犯行，然拒絕與告

訴人調解以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失，難見悔意，犯後態度難

謂良好，兼衡其為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（見被告戶籍資料

查詢）、及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等一

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

標準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

54條第1項、第2項，刑法第277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

段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

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

述理由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嘉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 29 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十二庭    法　官　陳華媚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岫雯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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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73號聲請簡易

判決處刑書。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111年度偵字第673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 

  ○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

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        犯罪事實

一、甲○○與乙○○前係同居情侶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

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甲○○於民國110年10月16日夜間8時

至11時間，駕駛經其修繕完、原欲交還乙○○之車牌號碼00

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搭載乘坐副駕駛座之乙○○，繞行桃

園市桃園區建國東路、南京街、桃鶯路(建國公園旁)，及同

市八德區介壽路與永福街街口、乙○○位於永福街住處(具

體地址詳卷)樓下路旁時，因車輛修繕費用生有爭執，竟基

於傷害之犯意，接續在車上徒手抵住乙○○脖子、抓住乙○

○手腕，且與乙○○有肢體拉扯有肢體拉扯，致乙○○受有

右側及前頸部挫傷、左右側手肘挫傷、右側前臂挫傷、左側

拇指挫傷、右側中指挫傷等傷害。

二、案經乙○○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偵訊時坦承不諱，核與證

人即告訴人乙○○於警詢時之指證相符，並有告訴人之聖保

祿醫院診斷證明書、家庭暴力通報表、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

估表各1份，監視器影像截圖記現場照片6張在卷可稽，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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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嫌，堪以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被告於密

接時地侵害同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，在刑法評價上

宜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請論以接續犯一罪。告訴暨報

告意旨雖認被告於案發時有對告訴人恫稱：「要死一起死、

妳敢走試試看、讓妳在桃園活不下去、要對妳報仇」等語，

而另涉恐嚇罪嫌，惟據被告否認在案，尚難以告訴人未提出

其餘客觀事證以明之單一指訴，據入被告於罪。況觀上開語

句，並未具體提及具體加害手法，僅係抽象恫稱，尚與恐嚇

危安罪之構成要件有別，惟此揭部分若成罪，核與首揭起訴

部分為一罪關係，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1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陳嘉義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1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　記　官  謝舒安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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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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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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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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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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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1年度簡上字第574號
上  訴  人
即  被  告  劉仁翰




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不服本院111年度桃簡字第868號，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111年度偵字第673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上訴駁回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，認為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甲○○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判處有期徒刑5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折算一日，核其認事、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，應予維持，除引用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所記載之犯罪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含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73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，如附件）外，另就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自白（見簡上卷第48-49頁、71-72頁）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我承認犯傷害罪，但否認有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適用，係因案發時已經跟告訴人乙○○分開了半年之久，而且若屬家庭暴力犯罪，監所很難提報假釋云云。
三、經查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，包括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、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及其未成年子女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定有明文。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：我跟告訴人在案發前一年左右成為男女朋友，確切的時間已經忘記了，在一起的時間差不多有半年左右。兩人是在案發前半年分手，應該是110年3月份左右，原因是她長期在家，都不出去工作，整天跟我拿錢，由我維持她的生計，包括小孩子的尿布、奶粉都是我花錢購買，甚至她的信用卡卡債十幾萬元也是我幫她繳的。告訴人跟她的小孩每天都會回到我的大觀路住處，交往期間是有同住在一起等語（見簡上卷第49頁、72-73頁），並有家庭暴力通報表、本院110年度家護字第180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各1份在卷可憑（見偵字卷第37-38頁，桃簡卷第33-39頁），足見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前不僅是男女朋友，而且在交往期間有同財共居之關係，自當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稱之「曾有同居」關係之情形。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，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；家庭暴力罪，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第2款亦有明定。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認與告訴人有肢體上拉扯，並造成告訴人因此受傷（見偵字卷第70-71頁，簡上卷第49頁、68頁），足認被告對於告訴人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，即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，且係故意對告訴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，而成立刑法上之傷害罪，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，故僅依刑法上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，是原審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，並無違法可言。
四、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，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，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，自得依據個案情節，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，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；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，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，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，或顯然逾越裁量，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，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（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號判例、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、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、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），職是，法官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違法之情事，自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。原審既於事實及理由欄三、㈡載敘其量刑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2頁），經核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且在法定刑度之內，於法並無不合。原判決既無違法或不當，被告上訴即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條、第373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嘉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吳佳美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十五庭  審判長法  官  林龍輝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郭于嘉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吳軍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上訴。
    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　魏妙軒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刑法第277條
Ⅰ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Ⅱ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桃簡字第868號刑事簡易判決。
　　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1年度桃簡字第868號
聲  請　人　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
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1年度偵字第67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甲○○犯傷害罪，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 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
    甲○○與乙○○前為同居情侶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乙○○前因委託甲○○修繕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2人對於修繕費用有所爭執，甲○○於民國110年10月16日晚間8時許，駕駛上開車輛前往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全家超商前，欲返還該車，並要求乙○○陪同將該車上所置放之個人物品載往親戚家，遂於同日晚間8時至11時許間，駕駛上開車輛在桃園市桃園區道路繞行，途中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接續在桃園市桃園區建國東路11號萊爾富超商前、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附近、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公園旁，以徒手掐捏乙○○之脖子，及以一手肘抵住乙○○脖子，一手抓住乙○○右手腕方式，將乙○○壓在車窗上，並對乙○○為肢體拉扯，致乙○○因而受有右側及前頸部挫傷、上腹壁挫傷、左右側手肘挫傷、右側前臂挫傷、左側拇指挫傷、右側中指挫傷等傷害。
二、證據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（如附件）所載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（一）按家庭暴力者，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；又家庭暴力罪者，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案被告甲○○與告訴人乙○○原為同居情侶關係，業據被告、告訴人自陳在卷（見偵卷第17、69頁），並有本院110年度家護字第1804號通常保護令附卷可參，則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，而被告對告訴人為本案傷害犯行，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，然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，自仍應依刑法之規定論處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。被告基於傷害告訴人之單一犯意，於密接之時間、在同一空間內所為傷害行為，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，依一般社會觀念，各該行為難以強行分開，在刑法評價上，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，為接續犯，應僅成立一傷害罪。
（二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係同居情侶，僅因修車費用糾紛，即利用行車2小時期間、在車輛密閉空間內，接續對告訴人施暴，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傷害非輕，行為實應予非難，雖其犯後坦承犯行，然拒絕與告訴人調解以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失，難見悔意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，兼衡其為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（見被告戶籍資料查詢）、及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、第2項，刑法第277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嘉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 29 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十二庭    法　官　陳華媚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岫雯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73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。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111年度偵字第673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   ○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        犯罪事實
一、甲○○與乙○○前係同居情侶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甲○○於民國110年10月16日夜間8時至11時間，駕駛經其修繕完、原欲交還乙○○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搭載乘坐副駕駛座之乙○○，繞行桃園市桃園區建國東路、南京街、桃鶯路(建國公園旁)，及同市八德區介壽路與永福街街口、乙○○位於永福街住處(具體地址詳卷)樓下路旁時，因車輛修繕費用生有爭執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接續在車上徒手抵住乙○○脖子、抓住乙○○手腕，且與乙○○有肢體拉扯有肢體拉扯，致乙○○受有右側及前頸部挫傷、左右側手肘挫傷、右側前臂挫傷、左側拇指挫傷、右側中指挫傷等傷害。
二、案經乙○○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偵訊時坦承不諱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○○於警詢時之指證相符，並有告訴人之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、家庭暴力通報表、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各1份，監視器影像截圖記現場照片6張在卷可稽，被告犯嫌，堪以認定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被告於密接時地侵害同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，在刑法評價上宜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請論以接續犯一罪。告訴暨報告意旨雖認被告於案發時有對告訴人恫稱：「要死一起死、妳敢走試試看、讓妳在桃園活不下去、要對妳報仇」等語，而另涉恐嚇罪嫌，惟據被告否認在案，尚難以告訴人未提出其餘客觀事證以明之單一指訴，據入被告於罪。況觀上開語句，並未具體提及具體加害手法，僅係抽象恫稱，尚與恐嚇危安罪之構成要件有別，惟此揭部分若成罪，核與首揭起訴部分為一罪關係，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1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陳嘉義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1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　記　官  謝舒安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附記事項：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　　　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1年度簡上字第574號

上  訴  人

即  被  告  劉仁翰





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不服本院111年度桃簡字第8

68號，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

決處刑案號：111年度偵字第673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

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  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，認為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甲○○

   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判處有期徒刑5月，如易科

    罰金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折算一日，核其認事、用

    法及量刑均無不當，應予維持，除引用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

    所記載之犯罪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含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

    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73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，如附件）外

    ，另就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自白（見簡上

    卷第48-49頁、71-72頁）。
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我承認犯傷害罪，但否認有家庭暴力防

    治法之適用，係因案發時已經跟告訴人乙○○分開了半年之久

    ，而且若屬家庭暴力犯罪，監所很難提報假釋云云。

三、經查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，包括現有或曾有同

    居關係、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及其未成年子女，家庭暴

    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定有明文。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：我

    跟告訴人在案發前一年左右成為男女朋友，確切的時間已經

    忘記了，在一起的時間差不多有半年左右。兩人是在案發前

    半年分手，應該是110年3月份左右，原因是她長期在家，都

    不出去工作，整天跟我拿錢，由我維持她的生計，包括小孩

    子的尿布、奶粉都是我花錢購買，甚至她的信用卡卡債十幾

    萬元也是我幫她繳的。告訴人跟她的小孩每天都會回到我的

    大觀路住處，交往期間是有同住在一起等語（見簡上卷第49

    頁、72-73頁），並有家庭暴力通報表、本院110年度家護字

    第180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各1份在卷可憑（見偵字卷第37-38

    頁，桃簡卷第33-39頁），足見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前不僅

    是男女朋友，而且在交往期間有同財共居之關係，自當符合

   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稱之「曾有同居」關係之情形

    。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，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

    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

    為；家庭暴力罪，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

    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第

    2款亦有明定。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認與告訴人有肢

    體上拉扯，並造成告訴人因此受傷（見偵字卷第70-71頁，

    簡上卷第49頁、68頁），足認被告對於告訴人實施身體上不

    法侵害之行為，即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

    暴力，且係故意對告訴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，而成立刑法上

    之傷害罪，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

    罰之規定，故僅依刑法上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，是原審

    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，並無違法可言。

四、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，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

    之刑罰權事項，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，自得依據個案情節，

    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，於法定刑度內量

    處被告罪刑；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，或未能符合

    法規範體系及目的，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，或顯然

    逾越裁量，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，自不得任意指摘其

    量刑違法（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號判例、75年台上字

    第7033號判例、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、72年台上字第36

    47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），職是，法官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

    違法之情事，自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。原審既於事實

    及理由欄三、㈡載敘其量刑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2頁），經核

    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且在法定刑度之內，於法

    並無不合。原判決既無違法或不當，被告上訴即無理由，應

    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條

、第373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嘉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吳佳美到庭執

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十五庭  審判長法  官  林龍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郭于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吳軍良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上訴。

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魏妙軒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刑法第277條

Ⅰ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

  元以下罰金。

Ⅱ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

  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桃簡字第868號刑事簡易判決。

　　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1年度桃簡字第868號

聲  請　人　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

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1

年度偵字第67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甲○○犯傷害罪，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 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

    甲○○與乙○○前為同居情侶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

    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乙○○前因委託甲○○修繕車牌號

    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2人對於修繕費用有所爭執，甲○

    ○於民國110年10月16日晚間8時許，駕駛上開車輛前往桃園

    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全家超商前，欲返還該車，並要求乙○○

    陪同將該車上所置放之個人物品載往親戚家，遂於同日晚間

    8時至11時許間，駕駛上開車輛在桃園市桃園區道路繞行，

    途中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接續在桃園市桃園區建國東路11號

    萊爾富超商前、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附近、桃園市桃園區建

    國公園旁，以徒手掐捏乙○○之脖子，及以一手肘抵住乙○○脖

    子，一手抓住乙○○右手腕方式，將乙○○壓在車窗上，並對乙

    ○○為肢體拉扯，致乙○○因而受有右側及前頸部挫傷、上腹壁

    挫傷、左右側手肘挫傷、右側前臂挫傷、左側拇指挫傷、右

    側中指挫傷等傷害。

二、證據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（如附件）所載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（一）按家庭暴力者，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

      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；又家庭暴力罪

      者，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

      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第2款分別

      定有明文。查本案被告甲○○與告訴人乙○○原為同居情侶關

      係，業據被告、告訴人自陳在卷（見偵卷第17、69頁），

      並有本院110年度家護字第1804號通常保護令附卷可參，

      則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

      ，而被告對告訴人為本案傷害犯行，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

      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，然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

      罰則規定，自仍應依刑法之規定論處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

     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。被告基於傷害告訴人之單一

      犯意，於密接之時間、在同一空間內所為傷害行為，侵害

      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，依一般社會觀念，各該行為難以

      強行分開，在刑法評價上，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

     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，為接續犯，應僅成立一傷害

      罪。

（二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係同居情

      侶，僅因修車費用糾紛，即利用行車2小時期間、在車輛

      密閉空間內，接續對告訴人施暴，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傷害

      非輕，行為實應予非難，雖其犯後坦承犯行，然拒絕與告

      訴人調解以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失，難見悔意，犯後態度難

      謂良好，兼衡其為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（見被告戶籍資料

      查詢）、及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等一

      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

      標準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

    54條第1項、第2項，刑法第277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

    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

    述理由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嘉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 29 　日

            刑事第十二庭    法　官　陳華媚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岫雯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

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73號聲請簡易

      判決處刑書。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度偵字第673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   ○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

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        犯罪事實

一、甲○○與乙○○前係同居情侶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

    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甲○○於民國110年10月16日夜間8時至11時

    間，駕駛經其修繕完、原欲交還乙○○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

    自用小客車，搭載乘坐副駕駛座之乙○○，繞行桃園市桃園區

    建國東路、南京街、桃鶯路(建國公園旁)，及同市八德區介

    壽路與永福街街口、乙○○位於永福街住處(具體地址詳卷)樓

    下路旁時，因車輛修繕費用生有爭執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

    接續在車上徒手抵住乙○○脖子、抓住乙○○手腕，且與乙○○有

    肢體拉扯有肢體拉扯，致乙○○受有右側及前頸部挫傷、左右

    側手肘挫傷、右側前臂挫傷、左側拇指挫傷、右側中指挫傷

    等傷害。

二、案經乙○○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偵訊時坦承不諱，核與證人

    即告訴人乙○○於警詢時之指證相符，並有告訴人之聖保祿醫

    院診斷證明書、家庭暴力通報表、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

    各1份，監視器影像截圖記現場照片6張在卷可稽，被告犯嫌

    ，堪以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被告於密

    接時地侵害同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，在刑法評價上

    宜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請論以接續犯一罪。告訴暨報

    告意旨雖認被告於案發時有對告訴人恫稱：「要死一起死、

    妳敢走試試看、讓妳在桃園活不下去、要對妳報仇」等語，

    而另涉恐嚇罪嫌，惟據被告否認在案，尚難以告訴人未提出

    其餘客觀事證以明之單一指訴，據入被告於罪。況觀上開語

    句，並未具體提及具體加害手法，僅係抽象恫稱，尚與恐嚇

    危安罪之構成要件有別，惟此揭部分若成罪，核與首揭起訴

    部分為一罪關係，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1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陳嘉義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1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　記　官  謝舒安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　　　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1年度簡上字第574號

上  訴  人

即  被  告  劉仁翰





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不服本院111年度桃簡字第868號，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111年度偵字第673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  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，認為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甲○○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判處有期徒刑5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折算一日，核其認事、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，應予維持，除引用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所記載之犯罪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含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73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，如附件）外，另就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自白（見簡上卷第48-49頁、71-72頁）。
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我承認犯傷害罪，但否認有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適用，係因案發時已經跟告訴人乙○○分開了半年之久，而且若屬家庭暴力犯罪，監所很難提報假釋云云。

三、經查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，包括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、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及其未成年子女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定有明文。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：我跟告訴人在案發前一年左右成為男女朋友，確切的時間已經忘記了，在一起的時間差不多有半年左右。兩人是在案發前半年分手，應該是110年3月份左右，原因是她長期在家，都不出去工作，整天跟我拿錢，由我維持她的生計，包括小孩子的尿布、奶粉都是我花錢購買，甚至她的信用卡卡債十幾萬元也是我幫她繳的。告訴人跟她的小孩每天都會回到我的大觀路住處，交往期間是有同住在一起等語（見簡上卷第49頁、72-73頁），並有家庭暴力通報表、本院110年度家護字第180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各1份在卷可憑（見偵字卷第37-38頁，桃簡卷第33-39頁），足見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前不僅是男女朋友，而且在交往期間有同財共居之關係，自當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稱之「曾有同居」關係之情形。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，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；家庭暴力罪，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第2款亦有明定。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認與告訴人有肢體上拉扯，並造成告訴人因此受傷（見偵字卷第70-71頁，簡上卷第49頁、68頁），足認被告對於告訴人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，即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暴力，且係故意對告訴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，而成立刑法上之傷害罪，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，故僅依刑法上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，是原審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，並無違法可言。

四、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，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，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，自得依據個案情節，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，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；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，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，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，或顯然逾越裁量，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，自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（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號判例、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、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、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），職是，法官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違法之情事，自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。原審既於事實及理由欄三、㈡載敘其量刑之理由（見原判決第2頁），經核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且在法定刑度之內，於法並無不合。原判決既無違法或不當，被告上訴即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條、第373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嘉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吳佳美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十五庭  審判長法  官  林龍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郭于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吳軍良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上訴。

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魏妙軒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刑法第277條

Ⅰ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Ⅱ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桃簡字第868號刑事簡易判決。

　　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1年度桃簡字第868號

聲  請　人　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

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1年度偵字第67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甲○○犯傷害罪，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

    甲○○與乙○○前為同居情侶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乙○○前因委託甲○○修繕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2人對於修繕費用有所爭執，甲○○於民國110年10月16日晚間8時許，駕駛上開車輛前往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全家超商前，欲返還該車，並要求乙○○陪同將該車上所置放之個人物品載往親戚家，遂於同日晚間8時至11時許間，駕駛上開車輛在桃園市桃園區道路繞行，途中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接續在桃園市桃園區建國東路11號萊爾富超商前、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附近、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公園旁，以徒手掐捏乙○○之脖子，及以一手肘抵住乙○○脖子，一手抓住乙○○右手腕方式，將乙○○壓在車窗上，並對乙○○為肢體拉扯，致乙○○因而受有右側及前頸部挫傷、上腹壁挫傷、左右側手肘挫傷、右側前臂挫傷、左側拇指挫傷、右側中指挫傷等傷害。

二、證據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（如附件）所載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（一）按家庭暴力者，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；又家庭暴力罪者，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案被告甲○○與告訴人乙○○原為同居情侶關係，業據被告、告訴人自陳在卷（見偵卷第17、69頁），並有本院110年度家護字第1804號通常保護令附卷可參，則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，而被告對告訴人為本案傷害犯行，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，然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，自仍應依刑法之規定論處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。被告基於傷害告訴人之單一犯意，於密接之時間、在同一空間內所為傷害行為，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，依一般社會觀念，各該行為難以強行分開，在刑法評價上，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，為接續犯，應僅成立一傷害罪。

（二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係同居情侶，僅因修車費用糾紛，即利用行車2小時期間、在車輛密閉空間內，接續對告訴人施暴，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傷害非輕，行為實應予非難，雖其犯後坦承犯行，然拒絕與告訴人調解以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失，難見悔意，犯後態度難謂良好，兼衡其為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（見被告戶籍資料查詢）、及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、第2項，刑法第277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嘉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 29 　日

            刑事第十二庭    法　官　陳華媚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岫雯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673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。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度偵字第673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   ○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        犯罪事實

一、甲○○與乙○○前係同居情侶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甲○○於民國110年10月16日夜間8時至11時間，駕駛經其修繕完、原欲交還乙○○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搭載乘坐副駕駛座之乙○○，繞行桃園市桃園區建國東路、南京街、桃鶯路(建國公園旁)，及同市八德區介壽路與永福街街口、乙○○位於永福街住處(具體地址詳卷)樓下路旁時，因車輛修繕費用生有爭執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接續在車上徒手抵住乙○○脖子、抓住乙○○手腕，且與乙○○有肢體拉扯有肢體拉扯，致乙○○受有右側及前頸部挫傷、左右側手肘挫傷、右側前臂挫傷、左側拇指挫傷、右側中指挫傷等傷害。

二、案經乙○○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偵訊時坦承不諱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○○於警詢時之指證相符，並有告訴人之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、家庭暴力通報表、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各1份，監視器影像截圖記現場照片6張在卷可稽，被告犯嫌，堪以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被告於密接時地侵害同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，在刑法評價上宜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請論以接續犯一罪。告訴暨報告意旨雖認被告於案發時有對告訴人恫稱：「要死一起死、妳敢走試試看、讓妳在桃園活不下去、要對妳報仇」等語，而另涉恐嚇罪嫌，惟據被告否認在案，尚難以告訴人未提出其餘客觀事證以明之單一指訴，據入被告於罪。況觀上開語句，並未具體提及具體加害手法，僅係抽象恫稱，尚與恐嚇危安罪之構成要件有別，惟此揭部分若成罪，核與首揭起訴部分為一罪關係，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1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陳嘉義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1　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　記　官  謝舒安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　　　



